
附件1

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批复表

项目名称 开展巡察工作人员补助经费

主管部门 中国共产党银川市金凤区纪律检查委员会

项目属性 02-经常性项目

项目总额 300000.00

其中：本级资金

（元）

资金总额 300000.00

　 其中：财政拨款 300000.00

　 其他资金

　 财政拨款结余结转

　 其他资金结余结转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达到巡察标准化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1-产出指标 11-数量指标 全年安排2-3轮

1-产出指标 12-质量指标 达到标准化

1-产出指标 13-时效指标 每轮巡察时间为2个月，工作时间为每月24天（一周6天），每轮抽调人员30人次，每天工作补助标准为1 元。

1-产出指标 14-成本指标 每轮巡察时间为2个月，工作时间为每月24天（一周6天），每轮抽调人员30人次，每天工作补助标准为1 元。

2-效益指标 21-经济效益

2-效益指标 22-社会效益

2-效益指标 23-生态效益

2-效益指标 24-可持续影响

3-满意度指标 31-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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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巡察工作人员补助经费

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银川市金凤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

项目期 1年

其中：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.00

其中：转移市县（区）

资金（元）

资金总额

　　其中：上级资金

　市级配套资金

达到巡察标准化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安排2-3轮 100

达到标准化 100

每轮巡察时间为2个月，工作时间为每月24天（一周6天），每轮抽调人员30人次，每天工作补助标准为1 元。100

每轮巡察时间为2个月，工作时间为每月24天（一周6天），每轮抽调人员30人次，每天工作补助标准为1 元。

满意 100


